
超声科超声诊断仪维保项目需求

一、保修服务范围：全保（含主机及所有探头）
[bookmark: _GoBack]二、项目需求：
▲1、供应商提供固定驻点工程师≥2人，工程师具有至少2个品牌彩超厂家培训资质证明，提供证明文件。
▲2、供应商需配置一名项目运营经理，负责管理协调售后服务。
3.协助做好每年一次的设备质量计量检验检测工作，配合计量局进行检测，确保设备上的计量合格标签在有效期内。
4.保修期内需提供每月一次的常规巡检，并提交设备巡检报告。巡检内容至少包括：设备外观（包含显示屏、操作面板、键盘和机器外壳），附件情况（包含探头、探头支架、耦合剂加热器），设备系统时间；设备间、机房环境情况，电路布局情况是否正常；日常保养、一级保养执行情况；计量设备是否在有效期内。
5.保修期内需提供每季度一次预防性维护保养，预防性保养中需更换的损耗品由供应商提供，并提交设备保养报告。保养至少包括且不限于：设备的安全检查、影像质量检查、设备除尘保养、运行状态检查等。
6.应包括无限次现场人工服务，享受优先派工，节假日加班应免费，并提交设备维修报告。
7.保修期内保证每台设备达到 95%以上的开机率，按照一年 365 天计算；未达标的天数，按 1:3 比例顺延保修期时间。
8.提供维保项目设备季度、年度运行管理报告。合同期结束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年度服务报告，包括维修情况、服务总结、设备运行情况分析、设备存在问题及建议等。
9.现场响应时间为30分钟以内，如现场工程师无法解决设备故障或在12小时内不能提供配件修复，中标供应商需在24小时内向采购人提供同等的功能齐全的备用设备，直至所维保的设备恢复正常使用。备用仪器的维修与运输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10.提供常设电话售后服务24小时热线，365 天开通，并有专人接听，可提供在线技术咨询和维修诊断。
11.根据临床需求定期组织应用培训专题会。
▲12.备用机必须有合法来源证明，提供原厂出具的使用证明函盖章文件或采购合同。所有提供的备用机维修保养，及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13、维保合同期内，维保设备的所有探头均提供不限次数的维修，中标供应商在超声探头维修期间须提供同规格同型号性能完好的备用探头给采购人使用，直至探头修复。无法修复时须对探头进行更换，名额不受限制。
14、维保合同期内保证设备各方面性能正常，图像质量达到国家、行业和设备厂家相关标准要求以及使用科室的要求，维修后机器的功能参数设置与维修前相同,保证超声图像质量 (如双方对修复后设备及探头质量有争议，需由具备相关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检测通过并提供检测合格报告)。
15、供应商工程师维保设备时须与采购人充分沟通，尽量不影响科室诊断、检查；
16、备件：维修中所需的备件供应需及时、充足，备件需是未拆封的全新备件，并保证备件达到符合原厂家合格标准及相应的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806107][bookmark: _Toc48826995]▲17、供应商需具备医院各类设备开展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经验，根据设备厂家建议的维护保养周期和相关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制定设备维护保养方案、巡检计划方案，供应商提供的维保方案需要科学、有效、完整、满足医院的管理需求。
*18、供应商应配合医院对大型设备的管理，配合医院根据医院要求使用院内医疗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软件，对设备维修、巡检及保养信息进行管理。

